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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调整和组织
机构变化等原因，现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例进行修改，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发电机、交直流电动机、特种电机、轨道交通车辆
牵引控制系统、电气成套设备、变压器、互感器、混合动力汽车、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设备、新
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电机、电气产品的修理、改造、安装；各类模具、夹具、刃具、量具、非标、
二类工装等设计、制造、修理；盘类、轴类、箱体类结构件加工；废旧物资和设备的回收处置；
委托收集和处置危险废弃物、金属切削液、危化品；新能源项目与节能环保项目的开发、建
设、运营、工程总承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咨询服务；公司范围内的动能管理服务（不含
动能的生产、经营）；动能设备设施的设计、安装、制作、维修。（依法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发电机、交直流电动机、特种电机、轨道交通车辆牵引控
制系统、电气成套设备、变压器、互感器、混合动力汽车、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设备、新能源汽车及零
部件；电机、电气产品的修理、改造、安装；各类模具、夹具、刃具、量具、非标、二类工装等设计、制
造、修理；盘类、轴类、箱体类结构件加工；废旧物资和设备的回收处置；委托收集和处置危险废弃
物、金属切削液、危化品；新能源项目与节能环保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工程总承包、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及咨询服务；公司范围内的动能管理服务（不含动能的生产、经营）；动能设备设施的设
计、安装、制作、维修；自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依法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新增内容以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准，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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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议案是否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是

●回避表决：关联董事周健君先生、陈鸿鹏先生和颜勇飞先生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进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29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

事周健君先生、陈鸿鹏先生和颜勇飞先生回避表决。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控股股东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二）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1、2019 年度日常关联方交易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内容

单位

销售材料、
产成品及土地

采 购

采购货物 购买动力、设备及其他劳务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7,180,954.32 43,266,583.71
湘电集团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3,129,304.82 22,067,376.32
湘电长泵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9,324,120.05
湖南湘电能源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888,056.24 12,449,397.04
湘电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31,957,390.47 173,862.73 3,572,631.46
湘潭电机特变电工有限公司 8,897.99
金杯电工电磁线有限公司 9,540,111.22 176,753,186.18
湖南海诺电梯有限公司 332,319.08 21,995.12
湘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65,614,803.32
湖南湘电东洋电气有限公司 189,793.06 10,281,524.12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1,651,024.56 1,026,183.12
合 计 129,816,775.13 187,208,573.03 82,404,166.77

注：以上交易额均是根据本公司与各关联方签订购销合同后执行的，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
（三）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1、定价政策及决策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方交易的价格是独立法人之间在参照同类产品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按照择优采购、招标采购及公允价值的原则来确定，同时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其决策依据是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内容

单位

销售材料、
产成品及土地

采购

采购货物 购买动力、设备及其他劳务

湖南海诺电梯有限公司 1,000,000.00 48,000.00
湖南湘电能源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092,500.00 3,060,000.00
湘潭电机特变电工有限公司 5,000.00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51,100,000.00 61,800,000.00
湘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734,865,091.55
湘电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43,170,000.00 6,370,000.00
湖南湘电长泵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57,500,000.00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2,200,000.00 1,880,000
湘电集团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1,100,000.00 20,661,720.00
合 计 892,032,591.55 0.00 93,819,720.00

注：以上交易额均是根据本公司与各关联方签订购销合同后执行的，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采购货物、购买动力、机械设备、销售产品和原材料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根据生

产经营的实际情况与关联方签订协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序号 关联方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关系

1 湖南湘电东洋电气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90号
法定代表人：姚毅
注册资本：500万美元
营业范围： 轨道车辆用电机、电气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的售后服务及其他相关业务。

公司合营子公司

2 长沙水泵厂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 522号
法定代表人：舒源
注册资本：8567.5万元人民币
营业范围：机电设备加工;能源管理服务;机械技术推广服务;环保技术咨询、交流服务;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通用

零部件制造;房地产租赁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机电设备安装服务;水电安装;普通货物运输(货运出租、搬场运输除外);货物仓储(不含危化品和监控品);物流管理服务。

公司控股股东之参股子公司

3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电工北路 66号
法定代表人：周健君
注册资本：9.6亿元
营业范围：湖南省人民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电气机械及器材，电子设备，专用设备，通用设备，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销售；电梯的销售；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对外贸易；职业技能培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与施工、代办
电信业务、金属制品、化学原料及制品的制造与销售、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公司控股股东

4 湘电集团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湘潭市岳塘区中洲路 302号寓民公司楼
法定代表人：向建群
注册资本：7316.59万元
营业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以自有资产进行项目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

款、代客理财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企业管理服务；工程总承包、代建服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建筑装饰材料、
五金交电、日用品、农副产品、金属材料、化工产品的销售；饮食供应；住宿服务；市场管理服务；绿化管理；门面、摊位、车位租
赁；承接城市园林绿化工程（以资质证为准）；城市园林绿化植物材料的销售。

公司控股股东孙公司

5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住所：湖南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潭下路 2号
法定代表人：李宇飞
开办资金：15593.92万元
营业范围：培养高等专科学历技术应用人才，促进科技文化发展。 机电类、管理类、计算机类、服务类等学科高等专科学

历教育，科研开发，继续教育、专业培训，相关职业技能鉴定。

公司控股股东子公司

6 湘潭电机特变电工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
法定代表人：李益农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00万元
营业范围：变压器、电气设备的制造、销售(属法律、法规限制项目的以其专项审批为准);机械加工;政策允许经营的金属

材料销售。

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

7 湖南湘电能源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湘潭市高新区晓塘中路 9号创新大厦 1206号
法定代表人： 成仲凡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营业范围：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电站及水电站的运行、维护；电站电气设备的安装、维修、试验；电机、电气产品备品备

件的销售；水、电、气管网等动力能源设备设施的设计、安装、制作、维修；机电设备安装；城市道路照明工程；电气机械及器
材、电子设备、通用设备的制造、销售，安防系统的涉及、施工。

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

8 湘电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住所：湘潭市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晓塘路 9号
法定代表人：谭明辉
注册资本：31040万元人民币
营业范围：重型电传动车辆、防爆蓄电池工矿电机车、架线式工矿电机车、特种装备车辆、城市管廊装备、护坡装备、立体

车库、建筑工程装备、环保工程装备的设计、研究、开发、制造、安装调试、租赁及相关通用设备、备品配件销售及为矿山工程
承包服务；上述本企业产品及零部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

9 湖南高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湘潭市高新区晓塘路 9号创新大厦 13楼
法定代表人：杨翊
注册资本：16.8亿元
营业范围：国内外风电场、太阳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限以本公司自有资产）开发、营运；国内风电场、太阳能、

其他可再生能源以及余热、余气发电项目的工程建设施工及运营管理总承包；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产权投资；可再生能源设备
及零部件、节能环保设备、机械设备、电子电器设备、交通运输装备、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及制品、叶片的制造、销售；机电设备
的进出口贸易；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服务；招标代理服务。

公司控股股东之参股子公司

10 湖南海诺电梯有限公司

住所：湘潭市高新区湘潭（德国）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谢军
注册资本：4000万元
营业范围：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无障碍提升设备、风塔升降机电产品及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维护及出口业务、

产品的售后服务和其它相关业务。

公司控股股东子公司

11 金杯电工电磁线有限公司

住所：湘潭市岳塘区晓塘路 158号
法定代表人：陈海兵
注册资本：5亿元
营业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电磁线、电线电缆及相关材料、电工用铜杆和其他金属材料；研究、开发、转让绝缘材料及产

品的高新技术；电力工程建设及安装服务；销售机电产品、建筑材料、橡塑制品；新能源电机生产与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贸易；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产业投资（限以自有合法资金（资产）对外投资，不得从事股权投资、债
权投资、短期财务性投资及面对特定对象开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
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

公司控股股东之参股子公司

三、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签订关联交易合同，旨在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实现双赢或多赢效果。 公司主要原材料和产品的采购及销售不依赖于任何关联方，鉴于公司生产经营

实际和主营业务发展，预计 2020 年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关联交易总额较 2019 年呈上升趋势,公司与关联方产生的关联关系不影响公司的独立经营。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行为和预计是基于普通商业交易条件，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

的定价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内部决策制度的规定。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5 年 2 月非公开发行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5]75 号文

核准，湘电股份于 2015 年 2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34,920,634 股，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合计为 1,699,999,988.40 元（其中，资产认购金额 99,184,014.00 元，债
权认购金额 69,155,796.00 元 ， 剩余部 分为现金 认购）， 扣除本次发 行费用
23,451,358.57 元，募集资金净额 1,676,548,629.83 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2 月 3 日全部到账，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43020001 号《验资报告》。

公司 2018 年度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 17,233.04 万元， 累计已使用募
集资金 144,648.96 万元，专户存款利息收入累计 1,113.44 万元、购买理财产品收益
累计 5,350.76 万元、手续费累计 0.61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29,469.49 万元（专户余
额 29,469.49 万元）。

（二）2016 年 9 月非公开发行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344 号核准，湘电股份于 2016 年 9 月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202,429,149 股新股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499,999,990.15 元（其中，资产认购金额 197,432,991.00 元，剩余部分为现金认购），
扣除发行费用 30,266,907.28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2,469,733,082.87 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全部到账，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 CHW 证验字[2016]0093 号《验资报告》。

公司 2019 年度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9,115.29 元，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
金 229,953.47 万元（已投入未置换 1,139.20 万元），专户存款利息收入累计 784.83 万
元、购买理财产品收益累计 1,639.69 万元、手续费累计 1.11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20,582.46 万元（专户余额 20,582.46 万元）。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存储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1904031129022145808）的资金 2,435.14 万元仍处法院冻结
状态。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存储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43050163610800000049）的资金 1 亿元仍处法院冻结状态。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按照《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
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
保证专款专用。

（一）2015 年 2 月非公开发行项目
2015 年 2 月 10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湘潭分行营业部、保荐机构华融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内
容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拟定，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无重大差异。 2015 年度，上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正常履行。 招
商证券承接非公开发行的持续督导工作后，公司与中国银行湘潭分行营业部、保荐
机构招商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按照《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拟定，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无重大差异。

公司已在中国 银行湘潭分行营 业 部 开 立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为
602864963299，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为 2,359.00 万元。该账户仅用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二）2016 年 9 月非公开发行项目
2016 年 9 月 27 日，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签订了《湘潭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拟定，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无重大差异。

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为 1904031129022145808，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为 2,435.14 万元；已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43050163610800000049，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为 10,207.36 万元；已在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88210301000001075，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为 2.05 万元；已在国家开发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 南 省 分 行 开 立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为
43101560042967100000，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为 7,937.91 万元。 上述账
户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5 年 9 月非公开发行项目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补充版）》，

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分别用于高压高效节能电机产业化项目和高端装备电气传动
系统产业化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27,211.10 万元，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71,860.06 万元，专户存
款利息收入累计 1,214.14 万元、购买理财产品收益累计 5,350.76 万元、手续费累计
0.70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2,359.00 万元（其中专户余额 2,359.00 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7,654.8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211.

1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1,86

0.06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总额比例 募集资金使用结余情况
-

4,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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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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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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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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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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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
期末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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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1)

项目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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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湘电集团以
应转为国家资
本金的重大技
术装备进口关
键零部件及原
材料的进口环
节增值税和关
税退税税款认
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部分

6,915.5
8

6,915.5
8
6,915.5

8
6,915.5

8 0.00 100.00
%

2015 年
2月 否

2、湘电集团以
经评估备案的
位于湘潭市下
摄司街的 2 宗
土地使用权认
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部分
（以经湖南省
国资委备案的
评估价值为交
易价格）

9,918.4
0

9,918.4
0
9,918.4

0
9,918.4

0 0.00 100.00
%

2015 年
2月 否

3、高压高效节
能电机产业化
项目

55,372.
01

55,372.
01

55,372.
01

6,092.
54

48,758.
21 6,613.80 88.06

%
2019 年
9月 否

4、高端装备电
气传动系统产
业化项目

47,700.
00

47,700.
00

47,700.
00

3,001.
56

40,518.
99 7,181.01 84.95

%
2019 年
9月 否

5、补充流动资
金

50,094.
01

47,748.
87

65,748.
87

18,00
0.00

65,748.
87 0.00 100.00

% 否

合 计 170,00
0.00

167,65
4.86

185,65
4.86

27,21
1.10

171,86
0.06 13,794.81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
对已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71.20 万元进行置换；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公司独立
董事对公司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事项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上述议案于 2015 年 7 月 1日进行了公告。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核字[2015]43020003 号《关于湘潭电
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认为公司
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颁
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有关要求编制。

3、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高压高效节能电机产业化项目”和“高端装备电气传动

系统产业化项目”均已于 2019 年 9 月之前完成竣工验收，项目均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 但由于仍有部分款项及质保金未完全支付，该等募投项目尚未完成最终决算。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6 年 10 月 1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和 2016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高端电气传动系统产业化项
目实施地点由公司厂区内变更至高新区。

5、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经公司 2016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16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高端电气传动系统产业化项
目由募集资金自建厂房变更为一次性购买已建成的厂房。

6、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通过，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 1.8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 6 个月。

7、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的相关规定，2017 年 3 月 30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通过，公
司使用不超过 20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
产品。 全年投资理财产品的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在上述额度和范围内，可以滚动
使用。 本次决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购买的上述类型理财产品已全部到期，累计理
财收益 5,350.76 万元。

8、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9、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不适用。
10、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余资金用于其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二）2016 年 9 月非公开发行项目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版）》，公司计划

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用于舰船综合电力系统系列化研究及产业化项目，
及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年度使用募集
资金 9,115.29 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229,953.47 万元（已投入未置换 1,139.20 万
元），专户存款利息收入累计 784.83 万元、购买理财产品收益累计 1,639.69 万元、
手续费累计 1.11 万元， 募集资金余额为 20,582.46 万元（专户余额 20,582.46 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6,973.3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115.2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9,953.

47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总额比例 募集资金使用结余情况 17,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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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
1、 湘电集团以
经评估备案的
位于湘潭市下
摄司街的房屋、
机器设备、无形
资产认购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
票部分（以经湖
南省国资委备
案的评估价值
为交易价格）

20,689.
21

19,743.
30

19,743.
30

19,743.
30

100.00
%

2016
年 9
月

否

2、 舰船综合电
力系统系列化
研究及产业化
项目

193,00
0.00

193,00
0.01

193,00
0.01

9,115.2
9

175,98
0.17 17,019.84 91.18

%

2019
年 9
月

否

3、 偿还银行贷
款

36,310.
79

34,230.
00

34,230.
00

34,230.
00

100.00
% 否

合 计 250,00
0.00

246,97
3.31

246,97
3.31

9,115.2
9

229,95
3.47 17,019.84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本次
募集资金对已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31,322.70 万元进行置
换；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有资金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上述议案于 2016 年 11 月 26 日进行了公告。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信专审字 [2016]第 27-00023 号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审核
报告》，认为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有关要求编制。

3、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舰船综合电力系统系列化研究及产业化项目”已

于 2019 年 9 月之前完成竣工验收，项目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但由于仍有部
分款项及质保金未完全支付，该项目尚未完成最终决算。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本年度舰船综合电力项目实施地点未变更。
5、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本年度舰船综合电力项目实施方式未调整。
6、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 年 12 月 14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 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7、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的相关规定，2017 年 3 月 30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通过，公
司使用不超过 20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
产品。 全年投资理财产品的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在上述额度和范围内，可以滚动
使用。 本次决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2017 年 12 月 14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 公司使用
不超过 4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 6 个月内进行滚动使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购买的上述类型理财产品已全部到期，累计已到
期理财产品收益为 1,639.69 万元。

8、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9、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不适用。
10、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本年度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六、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

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编制符合

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 2019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的情况。
七、 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

性意见。
1、公司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募集资金存放于

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中，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2、 公司 2019年度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法违
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保荐人对上市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
（二）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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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方：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动力”）为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67.11%）。
●委托理财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

销售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委托投资理财期限：自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一、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湘电动力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67.11%）。 为提高湘电动力闲置自有资金的

使用效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保证公司
运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湘电动力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1、理财产品品种
在保证流动资金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湘电动力可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风险性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理财
产品需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

2、理财产品额度
湘电动力以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在决议有

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3、决议有效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4、实施方式
拟提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湘电动力经理层负责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

署相关合同文件，并由湘电动力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湘电动力可使用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总体风险可控。

2、湘电动力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资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
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湘电动力运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存在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和主营业务发展的情形。 通过对
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有利于获取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
股东带来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

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同意湘电动力使用暂时
闲置的自有资金择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低的银行等金融机构销售的保本
型、短期理财产品。 在决议有效期内投资理财产品的总额不超过 5 亿元，在上述额度和
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

五、独立董事意见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 湘电动力拟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短期

（不超过 12 个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和收益水平。公司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对湘电动力
此次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无异议，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湘电动力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暂时闲置的
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低的短期（不超过 12 个月）、有保本约定的理
财产品，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监事会意见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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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湘电风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风能”）、湘电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国贸”）。
●本次担保数量：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拟为湘电风能

提供 25 亿元授信担保；为湘电国贸提供 5 亿元的授信担保。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发生额累计

为 148,907.62 万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为湘电风能提供 25 亿元授信担保，为湘电国贸提供 5 亿元的授信担保。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湘电风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湖南省湘潭市吉安路 68 号
法定代表人：谭文理
注册资本：356915.5796 万元
营业范围：风力发电系统、风力发电机及零部件的进口、开发、制造、销售、服

务、维修保养，风电场的建设、经营、风电系统服务及产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设备
的进出口；机电制品和橡胶制品的进出口；能源技术咨询服务；电气机械监测服务。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湘电风能总资产 678,183.08 万元，净资产 80,887.14
万元，营业收入 153,956.28 万元，净利润-93,751.41 万元。

2、名称：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 302 号
法定代表人：杨奇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范围：机电设备、电子设备、工矿产品及备件、仪器仪表、机械设备、五金交

电、汽车配件、通信设备、金属材料及制品、化工原料及制品、煤炭、稀贵金属、建筑
装潢材料、消防器材、日用百货、纺织原料及针织品、文化办公用品、橡胶制品的销
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湘电国贸总资产 65,226.59 万元，净资产-47,374.10
万元，营业收入 143,841.8 万元，净利润-53,577.15 万元。

三、担保内容及协议
公司拟为湘电风能提供 25 亿元授信担保， 为湘电国贸提供 5 亿元的授信担

保。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
度，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具体担保金额以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进行了认真审查， 一致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及被担保对象的主体

资格、资信状况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其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同意将本次
担保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综合考虑了子公司和公司全盘的实际运营需要， 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发生额为 148,907.62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6.47%，其中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148,907.62 万
元，为合营公司提供担保 0 万元，上述担保都在正常履行之中，无逾期担保和反担
保行为。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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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